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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冀人社发〔2022〕16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

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发展改革委

（局）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、改发局、税

务局：

为进一步落实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，切实发挥阶段

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效果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

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、国家税务总局办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河 北 省 财 政 厅
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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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厅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工作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50 号）要求，现就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扩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累计出现 1 个（含）以

上中高风险区的市域内，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

企业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

保险的事业单位及各类社会组织，自 2022 年 9 月起，可申请

缓缴三项社会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，缓缴实施期限截至 2022

年 12 月。符合条件困难企业 9 月份已缴纳养老、工伤、失业

保险费的，已缴费险种 9 月份不再办理缓缴。9 月份未缴纳社

会保险费的，可在 10 月份对 9 月份应缴社会保险费提出缓缴

申请。

困难企业申请缓缴条件按照冀人社发〔2022〕12 号文件

第三条规定执行。

二、延长缓缴社会保险费补缴时限

5 个特困行业企业、17 个缓缴扩围行业所属困难企业、受

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、以单位方

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

及各类社会组织，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到期后，可根据

自身实际，在 2023 年底前采取分期或逐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

社会保险费。补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三、切实做好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服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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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继续按照冀人社字〔2022〕230 号通知要求，切实

做好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各项经办服务工作。各地社保经办机

构在提供社保缴费查询、出具缴费证明时，对企业按照政策规

定缓缴、补缴期间认定为正常缴费状态，不得作欠费处理。已

依法代扣代缴的，职工个人缴费状态认定为正常缴费。职工申

领养老保险待遇、办理关系转移时企业要按规定补齐申请缓缴

的养老保险费。同时，要主动配合当地相关部门，妥善处理与

职工落户、购房、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政策的衔接问题。

四、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

各地在前期宣传工作基础上，全面梳理国家和省出台的缓

缴政策，持续加大宣传解读力度，针对不同行业、不同企业以

及灵活就业人员特点，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和精准度，深入做好

点对点宣传、政策辅导和答疑释惑，确保政策传递到企业决策

层手中，真正做到应知尽知、应享尽享。通过适时发布缓缴数

据信息、采访报道企业典型案例和特色经验做法等，加强政策

实施效果宣传。

五、持续优化经办服务

各地要坚持以企业和群众为中心，提高服务质量，做好“一

卡两台账”管理和窗口经办人员政策培训，扎实做好政策咨询

和业务办理工作。对符合缓缴政策要求的市场主体，逐单位主

动对接，分类做好服务保障。要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，通过部

门间数据共享等方式，筛选锁定符合缓缴条件的市场主体范

围，做细做好提醒告知和信息推送服务，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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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企业“即申即享”，减轻企业事务性负担。

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要

进一步加强配合，更好发挥工作合力，促进阶段性缓缴社会保

险费政策取得实效。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，

要及时报告。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河 北 省 财 政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

2022 年 10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 年 10月 13日印发


